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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定《外国补贴条例》的实施细则 
 

 

制定《外国补贴条例》实施细则（一定程度上）有

助于减轻行政负担 

2023 年 7 月 10 日，欧盟委员会（欧委会）制定了《外国补

贴条例》实施细则的最终版本。《外国补贴条例》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生效，并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开始适用（请参

阅此专门介绍的简报）。《外国补贴条例》制度旨在解决外
国补贴对欧盟内部市场造成的扭曲。该制度针对超出若干财

务门槛的并购交易和公共招标，引入了新的强制申报和暂停
交易制度。该制度还引入“兜底市场调查机制”（general 

market investigation tool），允许欧委会调查低于申报门

槛的经营者集中和公共采购程序，以及可能涉及扭曲性外国

补贴的所有其他市场情况。 

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终稿或终稿）规定了《外国补贴条例》
的申报和调查程序，并载有并购申报表（附件 I–FS-CO 表）

和公共采购申报表（附件 II–FS-PP 表）。此外，欧委会还

更新了其常见问题解答，并提供更多的实务操作信息。对符

合申报条件的经营者集中和公共采购程序，从 2023 年 10月
12 日起将落实企业申报责任。当前，欧委会正鼓励企业就

相关交易进行申报前沟通。1 

2023 年 2 月，欧委会就实施细则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相关

利益主体提出了强烈的反馈意见，敦促欧委会减轻与信息披

露相关的行政负担，其中若干意见被终稿所采纳。本简报重
点介绍就需申报的外国财务资助而言，实施细则终稿在申报

制度上的主要改善之处。外国财务资助定义广泛，涵盖企业
可能与政府（及相关）实体达成的各种安排。 

重新调整需申报外国财务资助的范围和相关披露要

求 

由于《外国补贴条例》本身已作明确规定，《外国补贴条
例》的管辖权门槛和所规管财务资助的范围仍保持不变。不

过，实施细则终稿取消了先前建议采纳的“一刀切”式申报
义务模式，该模式要求详细申报所有价值 20 万欧元或以上

的外国财务资助。终稿除了将所有类型外国财务资助的申报

                                              
1
 《外国补贴条例》申报义务不适用于下列并购交易：(i)在 2023年 7

月 12日或之后签署，但在 2023年 10月 12日之前完成交割；以及

(ii)在 2023年 7月 12日之前签署，无论是否在 2023年 10月 12日

之前完成交割。申报义务也不适用于 2023年 7月 12日之前授予或

开展的公共采购合同。 

2
  实践中，还有待观察企业是否会促成第三国“切割”其授予的外国

财务资助，使其低于低额门槛，从而规避申报资助的要求（违反

门槛提高至每笔 100 万欧元外，还引入了按外国财务资助

性质划分的分层式申报和披露制度。 

大可能扭曲竞争的外国财务资助  - 详细披露 

如果相关外国财务资助属于《外国补贴条例》认为“大可能

扭曲”欧盟境内竞争的外国财务资助类别（大可能扭曲竞争
的外国财务资助），申报方和目标公司需要申报和披露在相

关三年期间单笔价值 100 万欧元或以上（低额门槛）的这

类外国财务资助之详细信息，包括各种证明材料。2此类外

国财务资助包括但不限于向财困企业提供的财务资助、直接

促进交易的财务资助或无限担保。 

次要外国财务资助  - 合并披露 

对于在相关三年期间单笔金额达到低额门槛的其他外国财务

资助（次要外国财务资助），申报方（而非目标公司或卖

方）必须合并申报这些资助和披露相关信息。申报方只需在

以下情况下合并披露某第三国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在相关

三年期间从该第三国收到而达到低额门槛的财务资助总额等
于或超过 4,500 万欧元（并购交易）或 400 万欧元（公共招

标）。3这种合并披露方式是将每个第三国和每种类型的次

要外国财务资助按特定表格格式汇总申报，无需提交证明材
料。 

这就是说，如果某一特定第三国在相关三年期间授予的次要
外国财务资助总额低于 4,500 万欧元（并购交易）或 400 万

欧元（公共招标），申报时则无需填报该国的次要外国财务

资助。 

示例：需申报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 

在某需申报的并购交易中，收购方在相关三年期间收到了来
自欧盟境外同一法域(α)的政府实体多笔外国财务资助：  

年限 外国财务资助 

《外国补贴条例》第 39(1)条）。预计欧委会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采

取相关应对措施。 

3
  在评估每个第三国的外国财务资助是否达到合并申报门槛时，还必

须将达到低额门槛的“大可能扭曲竞争的外国财务资助”与相关次

要外国财务资助一并计入。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A32022R2560&qid=1689080846035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A32022R2560&qid=1689080846035
https://my.slaughterandmay.com/insights/briefings/new-eu-foreign-subsidies-regulation-implications-for-foreign-investments-from-asia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A32023R1441
https://competition-policy.ec.europa.eu/foreign-subsidies-regulation/questions-and-answers_en
https://competition-policy.ec.europa.eu/foreign-subsidies-regulation/practical-information_en
https://ec.europa.eu/info/law/better-regulation/have-your-say/initiatives/13602-Distortive-foreign-subsidies-procedural-rules-for-assessing-them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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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年 

1: A 政府部门为项目 A 提供 75,000,000 欧元贷

款 

2: B 政府部门为项目 B 直接拨款 800,000 欧元 

第 2 年 

3: X 政府部门为项目X 提供600,000欧元贷款 

4: Y 政府部门为项目Y 直接拨款 900,000欧元 

第 3 年 

5: Z 政府部门为项目Z提供 1,100,000欧元贷
款 

6: Y 政府部门为项目Y 直接拨款 2,000,000欧

元 

 

由于仅凭第 1 笔外国财务资助就足以达到 4,500 万欧元的合

并申报门槛，因此申报要求开始生效。在计算合并申报门槛
时需要计入的其他外国财务资助是第 5 笔和第 6 笔外国财务

资助。第 2 笔和第 3 笔外国财务资助未达到低额门槛。第 4

笔外国财务资助是否应予计入，取决于具体情况。尽管按单
笔款项计，第 4 笔外国财务资助未达到低额门槛，但第 4笔

和第 6 笔外国财务资助看来是由同一政府部门针对同一项目

批予的。因此，进行申报时，它们有可能被视为两笔付款的
单笔外国财务资助。申报表应填报以下外国财务资助：  

收购方  

第三国 财务资助类型 
简要说明财务资助目的和提供
资助的实体 

(a) 

贷款 第 1 笔 

直接拨款 第 5 笔+第 6笔（+第 4笔） 

  

次要外国财务资助豁免申报的特别规定 

实施细则终稿豁免申报下列情况下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即

使达到低额门槛亦然）： 

 与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有关的特定措施和减免，选

择性给予某些受众的除外；以及 

 在正常业务过程中按市场条款供应/购买商品/服务

（金融服务除外）。4 

                                              
4
   这证实了我们此前的理解：即使是在正常市场条件下获得的贷款，

也会被归类为可能需要根据《外国补贴条例》进行申报的“外国财

务资助”。 

进行申报时，计算是否达到 4,500 万欧元（并购交易）或

400 万欧元（公共招标）合并申报门槛（每个第三国分开计

算），前述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不予计入。此外，低于低额

门槛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也不计算在内。 

投资基金豁免申报次要外国财务资助的规定 

为了回应市场咨询的反馈意见，实施细则终稿对参与实施需
申报并购交易的投资基金，就其所获得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

是否需要填报，建立了专门的制度。这些调整将允许投资基

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只申报参与实施并购交易的基金所

收到的资助： 

 向直接参与实施并购交易的基金（及其被投企业）发放

的次要外国财务资助应予以申报，并需合并披露（假设

已达到并购交易适用的财务资助合并申报门槛和低额门
槛）。 

 如果一并满足以下条件，由同一投资公司（普通合伙

人）管理、但其他投资者（有限合伙人）所持占比为大
多数的其他基金（及其被投企业），其所获得的次要外

国财务资助可免于申报： 

(a) 控制收购方实体的基金受欧盟《另类投资基金管理

人指令》（或等同的第三国立法）约束；且 

(b) 控制收购方实体的基金与同一投资公司管理的其他

投资基金（及其被投企业）之间不存在经济和商业

交易（如资产出售、企业持股、贷款、信贷额度或
担保），或者只存在有限的此类交易。 

在触发豁免规定的情况下，在计算特定第三国的财务资助是

否达到并购交易适用的财务资助合并申报门槛时，相关的次
要外国财务资助不予计入。 

投资基金豁免制度不适用于基金（及其被投企业）所获得的

“大可能扭曲竞争的外国财务资助”，这就是说，如果在相
关三年期间，由同一投资公司管理的任何基金所获得的“大

可能扭曲竞争的外国财务资助”单笔金额达到低额门槛，则
应予以申报（并需披露详细信息）。 

小结 

上述调整所作的改善值得欢迎，减轻了企业在申报财务资助

和披露方面的行政负担。尽管如此，企业在评估某项交易是
否应予以申报时，仍将面临繁重的信息收集负担，特别是本

文所介绍的安排仅涉及是否需要在申报表中申报及披露某一
财务资助。在确定企业是否履行了申报并购或公共采购的义

务时，仍必须考虑企业所获得的全部外国财务资助，这是因

为并购或公共采购的申报门槛是由《外国补贴条例》规定而

非实施细则终稿，而且评估是否需要申报并购或公共采购

时，本身也需要详细了解企业所获得的全部外国财务资助。

申报提交后相关流程的推进速度和推进难度也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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